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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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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六条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为金融

衍生品交易的审批机构，公司所有金融衍

生品投资均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公司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层

应当就金融衍生品交易出具可行性分析

报告并提交董事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后，方可执行。    

（二）对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

品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专项意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执行。 

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公司应当自行或

聘请咨询机构对拟从事的金融衍生品交

易的必要性、可行性及金融衍生品风险管

理措施出具专项分析报告并披露分析结

论。   

（三）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的金融衍生

品关联交易，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并予

以公告。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按照上述权限审

批之后，可以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组建的

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第六条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为金融衍

生品交易的审批机构，公司所有金融衍生品

投资均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公司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层应

当就金融衍生品交易出具可行性分析报告

并提交董事会，公司指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审查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必要性、可行性及风

险控制情况，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后，方可执行。 

（二）对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

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专项意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执行。金融衍生品交易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

（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

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

的保证金等，下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百

万元人民币，或；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

高合约价值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

民币，或；公司从事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

期货和衍生品交易。 

公司因交易频次和时效要求等原因难以对

每次期货和衍生品交易履行审议程序和披

露义务的，可以对未来十二个月内期货和衍

生品交易的范围、额度及期限等进行合理预

计并审议。相关额度的使用期限不应超过十

二个月，期限内任一时点的金额（含前述交

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

已审议额度。 

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公司应当自行或聘

请咨询机构对拟从事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的



必要性、可行性及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措施

出具专项分析报告并披露分析结论。   

（三）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的金融衍生品

关联交易，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并予以公

告。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按照上述权限审批

之后，可以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组建的专门

工作小组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